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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团伙活跃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十月田镇非法取土采
砂，形成了开采、装卸、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犯罪团伙，共非法采砂
1.4 万余立方米，不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土资源严重流失，亦破坏
当地建筑市场秩序。5月14日至15日，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在昌江公开开庭审理该起非法采矿案，文某、吴某、羊某田
等13名被告人受审，其中羊某田参加了2个非法采砂团伙。

文某团伙受审现场。通讯员罗凤灵 摄

经鉴定，两个团伙上述采砂点的开采对象
均为建设用砂，属于矿产资源。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文某等人、吴某等人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
自采矿，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提请法院依
法以非法采矿罪追究13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审判长主持进行法庭调查、法庭
辩论，组织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了
充分的举证质证，围绕该案争议焦点，引导控
辩双方进行充分辩论，听取了各被告人的最后
陈述意见，全面保障被告人、辩护人的诉讼权
利。经过2天的审理，法庭宣布休庭，该案将
择期宣判。

追究刑责
13人被控犯非法采矿罪

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期间，在未取
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文某伙同杨某海、羊
某田、冯某、李某任、李某强、莫某人，先后在昌
江石碌镇、十月田镇等地非法采砂，由莫某收
购后对外销售牟利。其中，文某负责组织人
员、对接买家做账、统筹资金分配；杨某海负责
打点关系、通风报信，为规避打击提供帮助；羊
某田负责找挖砂点及现场装车、登记车辆数；
冯某负责提供货车运输、调运货车、疏通关系；
李某任提供挖机挖砂并帮助冯某开货车；李某
强负责寻找十月田镇的挖砂点，并负责现场管
理、登记车辆及放风、带路，该挖砂点的利润由
文某、杨某海、李某强平分。

该团伙犯罪事实多达14起，非法采砂共计
7241立方米。每次挖砂后运输至白沙黎族自
治县某搅拌站交由莫某收购，文某凭票据与莫
某结算后，获利由文某、杨某海及羊某田平分。
在非法采砂活动中，文某、莫某、冯某、李某任参
与非法采砂销售数额共计46万余元，杨某海参
与非法采砂销售数额共计41万余元，羊某田参
与非法采砂销售数额共计32万余元，李某强参
与非法采砂销售数额共计11万余元。文某等
人非法获利6000元至6万元不等。

2023年4月23至24日，莫某、李某任、李
某强向公安机关投案；2023年 4月 24日，文
某、冯某、杨某海、羊某田被抓获归案。

作案14起
文某7人团伙非法采砂7241立方米

2022年3月至2023年1月期间，在未取得
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吴某伙同汤某、羊某田、
文某强、李某、黄某、林某人，先后在昌江石碌
镇、十月田镇等地非法采砂出售。吴某、汤某参
与非法采砂销售数额共计58万多元，文某强参
与非法采砂销售数额共计48万余元，羊某田参
与非法采砂销售数额共计32万余元，李某、林
某参与非法采砂销售数额共计31万多元，黄某

参与非法采砂销售数额共计26万多元。
该团伙犯罪事实多达6起，非法采砂共计

6794立方米。在非法采砂活动中，吴某等人
非法获利1800元至4万元不等。

2023年4月至7月，羊某田、吴某、李某先
后被抓获归案。2023年7月5日，汤某、文某
强、黄某、林某经民警电话通知后到公安机关
接受调查。

作案6起
吴某7人团伙非法采砂6794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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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案财物价值过大，嫌疑人可能
变卖了赃物，且该区域自建房较多，如何
有效实施抓捕行动？警方亟须解开这些
难题。为此，警方通过大量走访调查，摸
排出2名嫌疑人的生活规律。

“在实施抓捕前，我们考虑到两个问
题，一是保证嫌疑人的安全；二是确保抓
捕时，2名嫌疑人必须同时在一起。”在摸

排出2名嫌疑人习惯昼伏夜出的生活规律
后，警方决定在5月4日上午实施抓捕。

5月4日上午9时许，在嫌疑人李某
和吴某熟睡之时，城南派出所联合石壁
派出所将2人一举抓获，并将被盗的黄金
首饰全部追回。此时，距离群众报警不
到24小时。

经讯问，嫌疑人李某、吴某对其盗窃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办案民警提醒，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勿将贵重物品留在车内，并切
忌暴露在视线之内，以免犯罪分子见财起
意。停车锁门后，要轻拉车门确认落锁情
况，避免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如发
现财物被盗，应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琼海警方摸排出嫌疑人昼伏夜出生活规
律后一举抓获

不到24小时破案
追回价值10万元首饰

■本报记者 杨晓晖

2 名嫌疑人被抓捕归案。（琼海警方供图）

“你们破案的速度真
快 ，没 想 到 不 到 一 天 时
间，就帮我把被盗窃的东
西找回来了，实在是太感
谢了。”近日，琼海市民龙
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琼
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民警李明的手中，对该所
快速破案，成功帮其挽回
经济损失表示感谢。

龙 女 士 身 上 发 生 了
什么故事？城南派出所
又是如何帮助龙女士挽
损的？5 月 15 日，记者前
往琼海市公安局城南派
出所，了解这面锦旗背后
的故事。

5 月 3 日凌晨 1 时许，龙女士将小

汽车停靠在万泉河路某酒店附近后，步

行一小段路回到家中。当天7时，龙女

士开车出去时，发现车内的物品摆放杂

乱，前置的储物箱还有明显翻动的痕

迹。

“糟了，车里还放着价值10万元的黄

金饰品，不会被偷了吧！”龙女士惊慌失

措，翻遍车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没看到那

袋黄金饰品。不死心的龙女士反复翻找

了2个多小时，但未找到那些黄金饰品。

10时许，龙女士无奈之下，到离家最近的

城南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警后，城南派出所迅速组织

精干警力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案发当时

现场有2个人的行为较为可疑。他们在

驾驶共享电动车时，并不是在马路车道

上骑行，而是贴着两边的停车位上停放

的机动车辆骑行，并不断拉动每一辆机

动车的车门把手。”办案民警李明介绍，

通过可疑的行动轨迹，警方迅速锁定了2

名嫌疑人。

“2名嫌疑人居住在某夜市后的一栋

自建房内。”警方随后通过调取监控视频

和现场走访勘查，锁定了2名犯罪嫌疑人

的居住地。

车内10万元黄金饰品不见了
警方锁定2名嫌疑人

案发

2名嫌疑人睡梦中被抓
警方不到24小时破案追赃

告破


